附件
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各类材料不涉密证明用印审批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	申请人
	
	学号/工号
	
	校内导师/
项目负责人
	

	材料相关的项目或
参与人是否涉密
	

	材料名称、相关项目
主要内容及申请理由
	

	申请人
承诺内容
	该材料内容不涉及国家秘密、军事、商业秘密（包括内部资料及非公开发表物等），且不包含涉密单位名称、基金项目名称及编号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校内导师/项目负责人
承诺内容
	该材料内容不涉及国家秘密、军事、商业秘密（包括内部资料及非公开发表物等），且不包含涉密单位名称、基金项目名称及编号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业务主管部门审查意见
	（若相关项目或参与人涉密，需业务主管部门先行审查；若不涉密，可不填。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院保密工作领导小组
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    注
	


说明：1、本表一式一份，按程序依次签字后，到党政办申请用印。 
      2、如需学校相关部门或学校保密办印章，需至学校保密办公室网站下载相关表格按程序申请。
[bookmark: _GoBack]3、咨询联系人：党政办蒋莹87096717。



